永州市零陵区消防救援局

消防执法相关信息公示公开

一、消防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火灾事故调查规定》、《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
二、机构职责权限

（一）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导、指导、协助有关单位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二）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实行行政许可。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四）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消防产品使用领域加强对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

（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按照国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应当充分发挥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专业力量的骨干作用；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实施专业技能训练，配备并维护保养装备器材，提高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

（七）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进行业务指导，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可以调动指挥专职消防队参加火灾扑救工作。

（八）接到火警，必须立即赶赴火灾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九）消防救援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应当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安全。

（十）消防救援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负责调查火灾原因，统计火灾损失。

（十一）消防救援机构根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意见，及时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火灾事故的证据。

（十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十三）消防救援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时查封措施。

（十四）消防救援机构在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或者发现本地区存在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应当由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十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执法职责权限。

三、机构设置相关信息

机构名称：永州市零陵区消防救援局。
办公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杨万里路与绿影路交汇处。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夏季（7月1日—9月30日）：8:00—12:00，15:00—18:00；冬季（10月1日—次年6月30日）：8:00—12:00，14:30—17:30。

联系方式：0746-6351682。
负责人：邹江波

四、行政执法人员信息
	序号
	执法人员姓名
	行政执法证编号
	职  务
	联系方式

	1
	邹江波
	18120224111
	局长
	0746-6351683

	2
	李其峰
	18120224999
	政治委员
	0746-6351683

	3
	蒋  员
	18120224112
	副局长
	0746-6351683

	4
	钱文晶
	18120224113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0746-6351682

	5
	余学文
	18120224119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0746-6351682


五、消防执法流程图和执法服务指南

（一）消防监督抽查流程


（二）举报投诉核查流程

（三）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流程


（四）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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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一般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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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防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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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防行政处罚快速办理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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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防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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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火灾事故简易调查工作流程










（十）一般火灾事故调查工作流程

（十一）临时查封紧急程序流程

（十二）临时查封一般程序流程

（十三）解除临时查封流程



（十四）强制执行（罚款类处罚）流程

（十五）强制执行（责令停产停业类）流程

（十六）强制执行（责令改正类）流程


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监督救济渠道

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回避的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询问的权利、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被询问人有要求配备翻译人员的权利、聋哑人有要求通晓手语的人提供帮助的权利；

（二）对案件事实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诬告或者作伪证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四）有核对询问笔录的权利，认为笔录有遗漏、差错的，有权要求补充或者更正。没有阅读能力的被询问人有要求办案人员如实宣读询问笔录的权利。被询问人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

（五）书写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消防救援机构将予以保密；

（六）对消防救援机构及其执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上一级消防救援机构或者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检举、控告。

对于局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当事人如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永州市道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七、与消防执法相关的便民服务措施
（一）容缺受理，让群众少跑路。消防行政许可受理窗口在受理公众聚集场所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事项时推行“容缺受理”，申请单位主要申报材料齐全、次要材料欠缺的，可以先受理，在审批前补齐材料，让群众少跑腿。一次性告知需补充的材料，一次性告知所有不合格项。

（二）充分发挥职能，开展培训演练。根据行业部门、社会组织和单位申请，免费提供消防安全培训、指导完善火灾应急处置预案、联合开展消防演练等服务内容，帮助、指导单位制定专业、全面的火灾隐患整改方案。消防站在对单位进行“六熟悉”的同时，组织开展消防常识培训，指导单位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单位的自防自救能力。

（三）强化社会监督，完善咨询投诉机制。通过电话回访、聘请社会监督员、开展座谈测评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消防工作方式方法，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畅通渠道接受、解答群众涉及消防行政许可、消防安全等咨询事项，及时受理查处举报投诉，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提高群众满意率。

八、举报投诉的方式和途径

12345政府热线；局办公室座机：0746-6351682；来信或到局信访接待室当面反映（法定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九、消防服务窗口相关信息公示：

　　（一）受理项目：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办公地址：永州市零陵区萍洲中路89号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综合窗口
（三）工作时间：法定工作日，夏季（7月1日—9月30日）：9:00—12:00，13:30—17:30；冬季（10月1日—次年6月30日）：9:00—12:00， 13:00—17:00。

　　（四）窗口工作人员：

　　分管领导：邹江波（局长）  联系电话：13907342377

职责：负责窗口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

窗口首席代表：余学文（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联系电话：15874605294

职责：负责政务中心窗口工作的日常管理。

受理人员：罗满艳（消防文员）联系电话：13874796936

职责：负责消防业务办理的咨询、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资料受理工作及法律文书送达工作。

（五）业务咨询电话：0746-6351682

（六）监督举报电话：0746-635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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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调查员两日内报消防救援机构备案存档





检查,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符合临时查封条件，不立即查封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口头报请同意





实施临时查封





制作笔录





集体研究








同意查封，制作、送达临时查封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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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





接到火灾报警30日内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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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查封





届满之日制作解除临时查封决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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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现 场 检 查





检 查 准 备





确定检查单位





生成“双随机”计划





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未发现问题





制作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


改正





口头责令改正





构成临时查封条件的，依法临时查封








构成重大火灾隐的，依法立案整改








构成处罚条件的，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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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查





建档





 核查后的查处





告知、回复





受 理





交 办





回访





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报告上级人民政府解决





继续督促整改





摘  牌





建  档





举报投诉





集体议案或专家论证





影响公共安全的，制作送达《重大火灾整改通知书》











责令改正，受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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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复查，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其他形式消防监督检查适用），








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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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





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提请政府督办并协调解决





对符合政府督办条件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受案处罚





未消除





已消除





检查确认或专家论证，下发《重大火灾隐患复查意见书》


 





发现违法行为





立案审批





法院裁定，文书归档





自行履行





结案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作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申请书





集体研究





催告





法院受理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未履行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催告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三停 ”）





组织实施强制执行，制作现场笔录笔录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现场核查，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集体研究





决定与送达强制执行决定书





结案





自行履行





催告





检查，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





责令限期改正





复查，隐患未整改





复查，隐患未整改





集体研究





制作、送达代履行决定书并催告





组织实施代履行并制作现场笔录





自行整改





结案





未整改





未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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